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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7）黑刑终 250 号 

原公诉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黑河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一审被告人）果利嘎夫•安东•娃寂妈维奇（Голико

вАнтонВадимович）,又称安东，男，1981 年 3 月 30

日出生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联邦国籍，护照号 728505966，中等文化，

系俄罗斯联邦阿穆尔州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伊尔比斯股份有限公司船员,

住俄罗斯联邦阿穆尔州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现在押。 

辩护人刘永娟、王淑清，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剑桥律师事务所律

师。 

翻译人员初洪利，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信达雅翻译公司译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黑河市人民检察

院指控被告人果利嘎夫•安东•娃寂妈维奇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一案，

于 2016 年 7 月 19日作出（2016）黑 11 刑初 22 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

人果利嘎夫•安东•娃寂妈维奇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五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00.00 元，附加驱逐出境。被告人果利嘎夫•

安东•娃寂妈维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 2016 年 12月 7 日以事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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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作出（2017）黑 11 刑初 4 号刑事判决。被告人果利

嘎夫•安东•娃寂妈维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

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

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认定：2010 年 12 月初，黑龙江省黑河市居民马立君（已

判刑）在俄罗斯购买熊掌后，通过他人联系到俄罗斯雪豹号气垫船船员

被告人果利嘎夫·安东·娃寂妈维奇（下称安东），安东联系在黑河口

岸现场工作的郭德珍（已判刑），请郭德珍帮助将其带到黑河海关监管

区的熊掌避让海关监管带入中国境内。2010 年 12 月初至 12 月 31 日，

安东将马立君购买的熊掌通过自己工作的雪豹号气垫船，从俄罗斯联邦

阿穆尔州布拉戈维申斯克市运到黑河口岸后通知郭德珍，由郭德珍安排

黑河口岸检票员顾宏杰（已判刑）到气垫船上找到安东取装有熊掌的编

织袋，顾宏杰将该拎包送到黑河口岸海关监管区外围栅栏缺口处，交给

在此等候的郭德珍，郭德珍按马立君的指示将装有熊掌的拎包送到马立

君的父母家，交给马立民（已判刑）或马文焕（已判刑），由马立君的

母亲马月香（已判刑）支付运送熊掌的费用。其中，安东帮助马立君走

私进境的部分熊掌在 2010 年 12 月分三次被张富友（已判刑）收购，共

计 243 只。该部分熊掌已被张富友倒卖，未能查扣。 

2010 年 12 月 31日，黑河市森林公安局将藏于马立君父母家后院

雪堆内的 48 只熊掌扣押；将顾宏杰存放在海关旅检监管现场自用工具

箱内当日收取尚未送出的 26 只熊掌扣押。经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检

测中心鉴定，走私进境的熊掌系棕熊、黑熊的脚掌，棕熊和黑熊均被列

为我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二级保护物种，禁止进出境。 



综上，被告人安东帮助马立君共走私进境熊掌 317 只，经黑河市价

格认证中心、黑河市爱辉区价格认证中心鉴定，价值人民币

1588170.00 元。 

2015 年 10 月 11日，被告人安东在黑河入境口岸被黑河市边防检

查站抓获。 

上述事实，有证人萨某、马立君、郭德珍、顾宏杰、马文焕、马立

民的证言，侦查机关制作、调取的《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抓

捕经过》《查获经过》《破案经过》《边控对象通知书》《情况说明》

《船员登记表》《雪豹号运营情况证明》《出入境记录》《辨认笔录》

《协查函》《扣押清单》《入所体检表》及熊掌照片，《鉴定报告》

《价格鉴定结论书》《刑事判决书》，护照，被告人安东的供述等证据

证实。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果利嘎夫·安东·娃寂妈维奇帮

助黑河市居民马立君逃避海关监管，将中国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制品

熊掌走私进入中国国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走私珍贵动物制

品罪。果利嘎夫·安东·娃寂妈维奇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

依法减轻处罚。根据本案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六条第一款、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

条、第五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认定被告人果利嘎夫·安

东·娃寂妈维奇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十万元，附加驱逐出境。 

宣判后，被告人安东不服，以本案仅依据证人证言，没有任何物证、

视听资料，认定其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证据不足；公诉机关指控其走



私 432 只熊掌，但实际仅查扣 179 只，其余熊掌下落不明，不应计入走

私数量之中；船员名单没有经过公证及认证，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

不能作为证据采信；顾宏杰第一次没有辨认出安东，所谓第二次辨认，

是顾宏杰做虚假陈述，不排除侦查机关诱导所致；郭德珍的证言前后矛

盾，应以第一次为准；用侦查机关的解释和说明取代证据不具备合法性；

狩猎公司沃某经理的证言证实其不认识马立君与安东，马立君所说通过

沃某认识安东是虚假的为理由，提出上诉。 

安东的辩护人除提出与安东上诉理由相同的辩护意见外，还提出辩

护人提供的尼某船长的声明形式上符合境外调取证据的程序，一审法院

以未经中国驻俄领事馆认证，不予采纳，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安东合法

权益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安东系俄罗斯雪豹号气垫船俄罗斯籍船员。雪

豹号往来于俄罗斯联邦阿穆尔州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简称俄罗斯布市）

与中国黑河市间从事旅客运输，2010 年秋季开航时间为 10 月 27 日。

安东在办理气垫船入境等业务中与黑龙江省外轮代理公司黑河分公司副

经理郭德珍（已判刑）相识。 

2010 年 12 月初至 12 月 31 日，黑河市居民马立君（已判刑）在俄

罗斯布市购买熊掌后，多次通过安东利用雪豹号进出中俄边境口岸的便

利，将熊掌运到黑河口岸，并由郭德珍及郭德珍安排的黑河口岸检票员

顾宏杰（已判刑）将熊掌逃避海关监管带入中国境内，郭德珍将熊掌交

给马立君父亲马文焕（已判刑）或马立君弟弟马立民（已判刑），马立

君母亲马月香（已判刑）将运送熊掌的费用支付给郭德珍。 

2010 年 12 月，马立君朋友张富友（已判刑）分三次从马立君处收

购安东走私进境的熊掌 243 只。该部分熊掌已被张富友倒卖，未能查扣。

2010 年 12 月 31日，黑河市森林公安局将安东走私进境藏匿于马立君



父母家后院雪堆内的 48 只熊掌扣押；将顾宏杰藏匿在海关旅检监管现

场工具箱内的 26 只熊掌扣押。经鉴定，查扣的 74 只熊掌系棕熊或黑熊

脚掌。安东走私进境的熊掌价值人民币 1588170.00 元（以下币种出特

别注明外均为人民币）。 

2015 年 10 月 11日，上诉人安东在黑河海关入境时，被黑河边防

检查站工作人员抓获。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侦查机关制作的《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抓捕经

过》《查获经过》《破案经过》《边控对象通知书》《搜查经过》《扣

押经过》《情况说明》证实：2010年 5 月，黑河市森林公安局接到举

报称在俄罗斯布市做外贸生意的马立君经常倒卖熊掌，通过对马立君等

人跟踪调查及电话侦控，决定在适当时机进行抓捕。2010 年 12 月 31

日，黑河市森林公安局与黑河海关缉私分局配合，将准备通过黑河海关

的马立君及在海关工作的郭德珍、顾宏杰分别抓获。侦查员根据顾宏杰

的交代在海关现场杂物库内找到装在三个包内的熊掌 26 只；从马立君

父母家院内的雪堆中挖出熊掌 48 只。2011 年 1 月 8日黑河海关缉私分

局立案侦查，发现雪豹号气垫船俄罗斯籍船员安东涉嫌帮助马立君将熊

掌走私进入中国境内，于 2011 年 4月 6 日对安东实施全国边控。2015

年 10 月 11 日 9时 51 分，黑河边防检查站边检员在对外籍旅客

GolikovAnton 实施入境检查时，发生临重控报警，边检站将报警的

B06201101197 号档案与旅客资料进行比对，发现姓名、性别、出生日

期、国籍均相符，确认 GolikovAnton 就是在控对象。当日，黑河海关

缉私分局将安东刑事拘留。经郭德珍、顾宏杰对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安

东照片进行辨认，均指认该人就是将涉案物品由俄罗斯带到黑河口岸的

雪豹号船员安东。 



证人萨某的证言证实：我是雪豹号气垫船船长。2010 年秋季关期，

雪豹号上共有三名工作人员，只有一人叫安东，他出生于 1981 年 3 月

30 日，船员证号 0287558，2010 年在雪豹号上当水手。2011 年 1 月 8

日，安东请病假没来上班。 

证人马立君的证言证实：我在俄罗斯布市做生意十多年，能用俄语

正常交流。我的电话号是 133xxxx0907。我知道俄罗斯熊掌价格比中国

便宜很多，走私回中国卖会有很大利润。2010 年 10 月份，我打电话问

张富友是否买熊掌到伊春销售，张富友同意了。我通过朋友认识布市打

猎公司经理沃某，这家公司在俄罗斯布市高尔基大街和加里宁大街交叉

口附近。打猎公司承诺帮我将熊掌运到黑河。2010 年 12 月初，打猎公

司将雪豹号气垫船船员安东的电话号给了我，我约安东在俄罗斯布市一

家超市见面。见面时安东给郭沙打电话说了一会儿后，将电话给我，我

问郭沙能不能帮我接熊掌，郭沙同意了。安东和我说过郭沙在中国海关

现场工作，是一个单位的领导，后来我知道他中文名叫郭德珍。每次我

到打猎公司买熊掌时都用车将电子秤拉去，按照称重每公斤付 1000 卢

布，合 210 元，我支付给打猎公司一次 48000 多卢布，一次 49000 多卢

布。安东到打猎公司取熊掌，利用自己在雪豹号上工作的机会，将熊掌

放在雪豹号上，运到黑河口岸后交给郭沙。郭沙利用工作便利，躲避海

关检查，将熊掌运出海关监管区，送到我父亲家，家里接熊掌的人称重

后每公斤付给郭沙 200 元运费，安东和郭沙每人 100元。我给我母亲留

35000 元用于支付带货费，不够的我母亲垫付了一些。我二弟马立民帮

我接过 2 次熊掌。我四次卖熊掌给张富友，每公斤 1400 元，第一次是

2010 年 10 月通过配货发给他的。第二至四次是我雇佣李国臣开车给张

富友送熊掌，分别是 2010 年 12 月 21 日的 75 只，12月 27 日的 98 只



和 12 月 30 日的 70 多只。张富友分七次汇款给我约 48 万元，其中有 7

万元是我向他借的。 

证人郭德珍的证言证实：我是黑龙江省外轮代理公司黑河分公司副

经理，工作地点在黑河旅检口岸现场。我们公司就是为俄方入境船舶办

理口岸手续，和雪豹号气垫船船员安东有过接触就认识了。我能听懂俄

语的简单对话，也能说几句。2010年 11 月末或 12 月初，安东给我打

电话，说朋友有些货让我在口岸给接一下，随后有个中国人把电话接过

去，说让我帮忙接一下货，我没同意。一天我在口岸上班时，安东找到

我说好朋友的事让我一定帮忙，我就答应了。我在现场的职务不方便上

船拎东西，我找到港务局检票的顾宏杰让他上船取下来。熊掌到达黑河

前，安东给我打电话，我告诉顾宏杰去雪豹号找安东取货，顾宏杰到雪

豹号气垫船找安东把货取出来，从海关口岸隔离铁栅栏的缺口递出来给

我，我送到黑河市中央街老砖厂附近马立君父母家。每次到马立君家，

马立君的母亲给我一沓钱，我没点过，都给安东了，安东给过我 2400

元表示感谢，我留了 1200 元，给了顾宏杰 1200 元。我与马立君联系一

直都是打他 133xxxx0907 的电话，没有见过面，他称呼我为郭沙。我一

共为马立君带过六次货，前三次时间大概是 2010 年 11 月末或 12 月初。

第四次是 2010 年 12 月 27 或 28 日，第五次是 2010年 12 月 30 日，前

五次都送到马立君家了，第六次是 2010 年 12 月 31 日被扣了。 

证人顾宏杰的证言证实：我是黑河口岸检票员。郭德珍是外轮代理

公司的经理，与我是朋友。2010 年 12 月初，郭德珍说有朋友托雪豹号

气垫船从俄罗斯往中国捎点东西，让我在口岸上船接一下。我陆续帮他

捎了六次，每次从雪豹号上接包，都是同一个俄罗斯船员，听郭德珍叫

他安东。每次取货交货过程都一样，郭德珍给我打电话，我到雪豹号停

船处敲船舷，安东看见我后，我用俄语问是否有郭德珍的包，安东就从



雪豹号的门里拎出装熊掌的包递给我。我将包拎到海关监管区后面的栅

栏豁口处，递给在外面的郭德珍。第一次郭德珍给我 300 元，第三次给

我 400 元，2010年 12 月 31 日上午给我 500 元。第二次、第三次、第

四次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每次都是一个包。第五次是 2010 年 12 月

30 日，有两个包。第六次是 2010年 12 月 31 日，上午十点左右我取完

货，郭德珍说现在没时间拿回去，我将货放在我装杂物的集装箱里，有

三个包，比前几次重，后来被查扣了。 

证人马文焕的证言证实：我大儿子马立君一直在俄罗斯布市做服装

生意。2010 年 11月，马立君让我帮着接过两次熊掌。第一次是马立君

打电话让我到道口等人送熊掌。一台白色轿车停在我面前，问我是不是

马立君的父亲，我说是，他将一袋熊掌给我，我用三轮车运到家里，并

告诉了送货人我家的位置。隔了几天，这个人直接将两袋熊掌送到我家。

两次总共三袋，大约 100 多公斤。听马立君说送货的人在大岛上负责船

的工作。每次我都按马立君告诉我的数目给他费用了。我问过马立君这

些熊掌是哪来的，马立君说从俄罗斯弄过来的。2010年 12 月 20 日左

右我出门，2011年 1 月 2 日回到黑河，期间我二儿子马立民帮马立君

接过熊掌，但接几次我不知道。 

证人马立民的证言证实：2010 年 12月 28 日，我大哥马立君打电

话让我帮着接一下熊掌.后来有人开车到我家门口，给了我两小提包货，

大约 20 多公斤，我从我母亲那拿了 9100 元给这个送货的人。送货的开

一辆白色轿车，一个男的 40 多岁，另一个开车的男的没下车。送来半

个多小时后李国臣两口子开深色轿车就把货拉走送伊春了。2010 年 12

月 30 日，马立君打电话让我到屠宰场门口接熊掌。同一个人送来两小

包，没数数量，我从我妈那拿了 20200 元付给送货人。以前是我父亲马

文焕接熊掌，他去北京不在家，我才帮的忙。我给过李国臣 3 次货，都



是李国臣开车到我家，我把熊掌抬到车上。第一次是 2010 年 12 月 24

日两个编织袋，第二次是 2010 年 12月 27 日四个编织袋，第三次是

2010 年 12 月 30日四个编织袋。 

证人马月香的证言证实：我是马立君母亲。2010 年 11月，马立君

打电话让我丈夫马文焕去取熊掌，过了几天马文焕又接了一次熊掌。这

两次送熊掌的人都要了 6100 元，我把钱给马文焕，由他交给送熊掌的

人。2010 年 12 月，马文焕没在家，马立民帮马立君接过两次熊掌。第

一次我给马立民 9100 元交给送熊掌的人，第二次给马立民 20200 元给

送熊掌的人。钱都是我垫付的，后来马立君给我 35000元。 

证人马某的证言证实：马立君是我大哥。2011 年 12 月初，马立君

打电话让我帮他联系车运拖鞋去伊春，我告诉他李国臣的电话号，让他

直接联系。李国臣运了一次后和我通电话，我才知道运的是熊掌。价钱

是马立君和李国臣谈的。 

证人李国臣的证言证实：我和马立君是邻居，他家人我都认识。

2010 年 12 月 19日，马某打电话说马立君在俄罗斯买的熊掌，让我开

车送到伊春，一趟百八十斤。第二天，我和马立君通话，谈好一趟

3000 元。我借的我姐夫刘某的车往伊春送过三趟熊掌，第一次是 2010

年 12 月 21 日马立君发短信说第二天去马立民的养猪场装货，花多少钱

跟他母亲说。12月 22 日上午 10 点多，我到养猪场装了共两袋 60 公斤

左右。我和马立君他母亲说“大哥让我在你这拿 1000元油钱。”12 月

23 日凌晨 2 点多我到伊春职教中心门口给马立君打电话。半小时后,一

个四十来岁一米七左右挺瘦的男的坐车来了，他和司机把熊掌装车上了。

第二次是 2010 年 12 月 27 日，马某打电话说货够了，还得去。10 点多

我到养猪场装了四袋货 80 多公斤。12 月 28 日凌晨两三点钟到伊春职

教中心，还是上次那个男的和那个司机，卸完货就走了。第三次是 12



月 30 日，马某电话通知我去装货。马立君说上次送的公斤数不对，这

次要点数。我去养猪场装了四袋货 80 多公斤，我和马立民一起点的数，

共 98 个熊掌。12月 31 日凌晨到伊春职教中心。这三趟马立君母亲一

共给了 3000 元油钱。 

证人张富友的证言证实：我在伊春卖鱼，到黑河购买江鱼时认识了

马立君。2010 年 10 月份，马立君打电话问我是否想买熊掌到伊春卖，

我说可以。马立君将俄罗斯走私过来的熊掌运到伊春，每公斤价格为

1400 元。2010 年 10 月到 12 月末，我共接取熊掌四次。第一次是 2010

年 10 月份，马立君通过配货车给我发了 10 几只熊掌，我到伊春市东方

配货站接的。第二至四次是马立君雇人开轿车送到伊春，我雇李某开出

租车在伊春市职教中心门口接的。第二次送了 75 只熊掌，第三次送了

98 只熊掌，第四次送了 70 多只熊掌。购买的熊掌我都以每公斤 1500

元在伊春卖了，总共挣了 28000 元。买熊掌的人交的都是现金，我给马

立君都是按照我购买熊掌的重量通过银行汇款。我妻子王某汇给马立君

有六笔，分别是 2010 年 10 月 30 日的 30000 元，2010 年 11 月 1 日的

41500 元，2010年 11 月 24 日的 50000 元，2010 年 12 月 23 日的 69500

元，2010 年 12 月 30 日的 80000 元，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 180000 元。

2010 年 11 月 25日我没带身份证，用李某身份证汇的 30030 元，是李

某签的字。以上七笔汇款总计 481030 元，其中 7 万元是马立君跟我借

的，其他都是我支付给马立君购买熊掌的钱。证人王某证实汇款经过与

张富友证实一致。 

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我认识张富友，他经常打电话用我的车。

2010 年 12 月有三次后半夜两三点钟，租我的车到伊春职教中心，从另

一台车上接货。对方是一台黑色轿车。每次都是几编织袋，我帮着拎货，



大概 20 多公斤。有一次张富友坐我的车去邮政储蓄所汇钱，他忘带身

份证，用我身份证汇了 30000 元，转账凭条是我签的名。 

黑河海关缉私分局制作的《关于对俄罗斯籍走私犯罪嫌疑人安东实

施边控的请示》《关于马立君涉嫌走私熊掌案俄籍犯罪嫌疑人安东资料

变更情况报告》证实:2011 年黑河海关缉私分局对安东实施边控措施。

安东的俄文姓名为ГоликовАнтонВадимович，英

文名为 GolikovAnton，男，1981 年 3 月 30 日出生，船员证号 0287558。 

黑河海关缉私分局制作的《关于边控对象通知书的情况说明》、黑

河边防检查站制作的《复函》证实：根据查控关键项姓名、性别、出生

日期、国籍等相关信息，确认 2015年 10 月 11 日持 728505966 号护照

入境的俄罗斯籍安东与 2011 年 4 月 6 日边控对象通知书中的为同一人，

据此将其抓获。 

《雪豹号气垫船信息》《船员登记表》及俄文版本、黑龙江外轮代

理公司黑河分公司制作的《情况说明》、黑河海关缉私分局制作的《关

于雪豹号气垫船船员登记表的情况说明》证实：进出境气垫船 IRBIS-

01 即黑龙江外轮代理公司代理的俄罗斯气垫船雪豹号。2000 年至今，

往返于中俄两国的船名叫雪豹号的气垫船仅此一艘。2010 年 12 月 31

日，雪豹号上共三名船员，船长索某，机械师杜某，操作手果里科

夫·安东，船员证号 0287558。 

黑河市海事局大岛办事处出具的《雪豹号气垫船 2010年秋季航期

运营情况证明》、侦查机关调取的《雪豹号气垫船出入境记录》证实：

2010 年秋季气垫船航期自 2010 年 10 月 27 日至 2011 年 1 月 19 日。期

间雪豹号运营 74 个工作日，进出境 850 艘次，每日船员 3 人。 

黑河海关缉私分局制作的《现场勘查笔录》证实：2011 年 1 月 14

日，对马立君走私熊掌一案进境后存放熊掌的马文焕家进行勘查，对包



装熊掌的地点马文焕家客厅、称量熊掌的电子秤、运输熊掌的电动三轮

车进行了拍照，并由马文焕、马月香对上述地点、物品进行了指认的情

况。 

黑河海关缉私分局制作的《现场勘查笔录》证实：2011 年 1 月 16

日，侦查机关对偷运涉案熊掌出黑河口岸的路线、郭德珍接货地点、顾

宏杰藏匿熊掌的地点进行了勘查；郭德珍、顾宏杰对上述地点和路线进

行了指认；郭德珍还指认登记标号 A-01-3016 的 IRBIS-01 号气垫船，

就是安东工作的雪豹号气垫船，走私物品就是由这艘船运到境内的情况。 

侦查机关制作的《辨认笔录》证实：2011 年 1 月 17 日，顾宏杰从

10 张气垫船照片中指认出雪豹号就是其取货的涉案气垫船。2011 年 8

月 23 日，郭德珍从 10 张气垫船照片中指认出雪豹号就是顾宏杰取货的

涉案气垫船。 

侦查机关制作的《指认记录》证实：马立民、马文焕与郭德珍进行

了互相指认。郭德珍指认马文焕、马立民是为马立君接熊掌的人。马文

焕、马立民指认郭德珍是为马立君送熊掌的人。 

侦查机关制作的《辨认笔录》证实：将 12 张不同外籍男子正面免

冠照片分别编为 1-12 号，将安东照片编为 4 号。顾宏杰辨认出 4 号照

片上的外籍男子就是 2010 年冬季雪豹号气垫船上的船员安东。 

侦查机关制作的《辨认笔录》证实：将 12 张不同外籍男子正面免

冠照片分别编为 1-12 号，将安东照片编为 8 号。郭德珍中辨认出 8 号

照片上的外籍男子就是 2010 年冬季雪豹号气垫船上的船员安东。 

侦查机关制作的《辨认笔录》证实：将 12 张不同中国男性正面免

冠照片分别编为 1-12 号，将郭德珍照片编为 10 号，安东辨认出 10 号

为郭德珍（郭沙）。将 12 张不同中国男性正面免冠照片分别编为 1-12



号，将顾宏杰照片编为 10 号，安东辨认出 10 号为黑河旅检口岸现场工

作人员。 

黑河市森林公安局制作的《扣押清单》《情况说明》《扣押经过》

《搜查经过》及熊掌照片证实：2010 年 12 月 31 日，黑河市森林公安

局在马立君父母家雪堆中挖出两包熊掌，共 48 只。在气垫船停船现场

顾宏杰单位的杂物库内查获顾为马立君走私的 3 包熊掌，其中两大包每

包各 10 只，小包 6 只。以上两处地点所查扣熊掌，每只用黑色塑料袋

包装后再用黄色胶袋缠绕，装熊掌包装袋为带拎手、方形彩条编织袋。 

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检测中心制作的《鉴定报告》证实：两批次

扣押的共 74 只疑似熊掌物品中，72 只为棕熊脚掌，2 只为黑熊脚掌。 

黑河市价格认证中心、爱辉区价格认证中心制作的《价格鉴定结论

书》证实：每只熊掌价值 5010.00 元，74 只熊掌共价值 370740.00 元，

243 只熊掌价值 1217430.00 元。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黑中刑二初字第 7 号《刑事判决书》

证实：因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马立君、马立民、郭德珍、顾宏杰、

张富友、马文焕、马月香和李国臣被判处刑罚。 

《护照》《情况说明》证实安东的基本身份信息、出入境时间、其

在黑河海关无行政处罚记录等情况。 

上诉人安东的供述证实：2010 年春季和秋季通航期间我都在雪豹

号气垫船上当船员。当时现场就这一艘船叫雪豹号，船上有三个人，只

有我叫安东。我进出境的时候总给郭沙递单子，就认识他了。2011 年

１月初因为身体不好请了病假，之后没在进出境船舶上工作过。当时，

我听同事说黑河口岸的工作人员郭沙走私被抓了，他在公安局交代他走

私的东西是我帮忙带过来的，我很害怕，就一直不敢来中国。我在雪豹

号当船员时，经常帮郭沙从俄罗斯超市购买巧克力、冰激凌等食品，再



将这些东西带到黑河。一般是一个大的编织袋，有时是两个编织袋，每

个编织袋大概 10 公斤以上。我带东西正常通过俄罗斯布市海关，将东

西放到雪豹号上，等船到达黑河旅检口岸现场时，会有人来到雪豹号船

上接取带给郭沙的东西，我将东西给接取的人就可以了。 

本院认为，上诉人安东利用其担任俄罗斯雪豹号气垫船船员往来于

中俄口岸的便利，逃避海关监管，将中国禁止进出口的 317 只熊掌走私

进入中国境内，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上诉

人安东与马立君等人分工合作，走私熊掌进入中国境内的事实，有马立

君、郭德珍、顾宏杰等人的证言证实安东利用俄罗斯雪豹号气垫船船员

身份将马立君购买的熊掌从俄罗斯运输入境的过程，并有扣押的物证熊

掌、相关书证、辨认笔录、指认笔录等证据予以佐证，足以认定。未提

取到海关监控视听资料不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安东及其辩护人所提

本案仅有证人证言，没有任何物证、视听资料，沃某证言证实不认识马

立君与安东，马立君所说通过沃某认识安东是虚假的，认定安东犯走私

珍贵动物制品罪证据不足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本案

认定走私熊掌 317只的数量，有马立君证实其购买 317只熊掌后由安东

运送入境的证言予以证实，且与证人张富友关于销售熊掌数量的证实一

致，并有在案扣押的熊掌予以佐证。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在

公诉机关指控范围内，对走私熊掌数量已作出客观认定。安东及其辩护

人所提指控安东走私 432 只熊掌，但实际仅查扣 179 只，其余熊掌下落

不明，不应计入走私数量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在案证据

船员登记表是侦查机关依法在中国境内收集的，收集程序、方式符合法

律规定，并经庭审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安东及其辩护人所

提船员名单没有经过公证及认证，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能作为证

据采信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证人顾宏杰虽在侦查机关组



织的第二次辨认中辨认出安东，但该次辨认过程、方法及辨认笔录的制

作均符合法律规定，没有证据证实该辨认系由侦查机关诱导形成。安东

及其辩护人所提顾宏杰第一次没有辨认出安东，第二次辨认是顾宏杰做

虚假陈述，不排除侦查机关诱导所致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证人郭德珍在一审期间证实“我在黑河市森林公安局做第一份笔录的时

候记得别人叫过他谢廖沙，所以我在该笔录中称雪豹号这名船员为谢廖

沙，后来我想起来他还叫安东，我确定我最初供述的谢廖沙和后来供述

的安东是同一个人”。据此，虽然郭德珍证言中对于该雪豹号船员的称

呼有过变化，但实质上均指向本案上诉人安东，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能

够认定郭德珍证实走私熊掌入境的雪豹号船员即上诉人安东。安东及其

辩护人所提郭德珍的证言前后矛盾，应以第一次为准的上诉理由及辩护

意见，不予采纳。在案的情况说明等材料是侦查机关依法所作的关于本

案事实、办案经过及其他程序性事项的解释和说明，并经法定程序予以

认定，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安东及其辩护人所提用侦查机关的说明材

料取代证据不具备合法性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安东的辩

护人在一审期间提供的从境外收集的尼某船长声明未经所在国公证机关

证明及中国驻俄罗斯使、领馆认证，不符合我国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

规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安东的辩护人所提其提供尼某船长的声明符

合法定程序，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损害安东合法权益的辩护意见，不予

采纳。安东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应依法减轻处罚。根据本案的犯罪事

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

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梁洪涛 

审 判 员 李化非 

审 判 员 周 波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孙学诗 

书 记 员 李嘉钦 
 


